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本次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二、关于受让津南污泥处理厂资产的议案

我们对公司提供的《关于受让津南污泥处理厂资产的议案》及相关资料进行

了认真审核，通过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后，认为：

（一）公司本次受让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的津南污泥处理厂资产，以资产评估为依据，转让价款为 47,182.59 万元，

和资产评估值一致，与账面值相比无溢价。

（二）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尽职调查，针对

尽调报告提出的不动产权证尚未办理处于未确权状态、涉及补交土地出让金等税

费、资产转让存在受限情形及可能增加己方债务等相关提醒关注事项，公司通过

约定附带生效条件的资产转让协议予以解决。

（三）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津南污泥处理厂资产的议案》。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在表决时关联董事

汲广林先生、彭怡琳女士和安品东先生已回避。

（四）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公平原则及交易双方的意愿，协议所

有条款是经订约双方公平磋商确定，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保护了非关联股东的权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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